附件2：


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费管理办法
（修订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规范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费管理，保障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以下简称《注册会计师法》）和《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章程》（以下简称《协会章程》）规定的职责，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根据《注册会计师法》和《协会章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费管理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遵循合法合规、勤俭办会、以支定收、保障可持续发展和公开透明的原则。
第三条 市州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收取、留用和上交会费。

第二章 会费标准
第四条 会费标准制定坚持定档定额、比较孰低原则。
第五条 会费分为单位会员会费、个人会员会费。个人会员会费分为执业会员会费和非执业会员会费。
第六条 会费按年度收取，当年会费是指针对上一个会计年度期间会员应交纳的会费金额。
第七条 依法批准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按照以下标准确定单位会员会费。
（一）上年度业务收入在 500 万元（含）以下的，按 2万元/年/所计算；
（二）上年度业务收入在 500 万元至 5000 万元（含）的，按 20 万元/年/所计算；
（三）上年度业务收入在 5000 万元至 5 亿元（含）的，按 200 万元/年/所计算；
（四）上年度业务收入在 5 亿元以上的，按 800 万/年/所计算。
但会计师事务所按照上述标准确定的会费数额高于其上年业务收入的 0.45%的，按照比较孰低原则，高出部分免予交纳。  
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收入为 1月 1日至12月31日期间各项业务取得的收入总和。
第八条 会计师事务所的年度业务收入信息应当接受所在地的市州注册会计师协会检查。
第九条 执业会员按每人每年 1500 元标准交纳会费。
非执业会员按每人每年100元标准交纳会费。
女性个人会员生育当年免交个人会员会费。
第十条 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时，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可对本级会费给予减免。
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本级会费减免政策由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秘书处提出，经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会委员审议通过后施行。

第三章 会费收交
第十一条 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应当按时足额交纳会费。市州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及时收交会费。
第十二条 会计师事务所总所及其分所应于每年4月30日前，按照属地原则，分别向所在地的市州注册会计师协会，统一交纳当年会计师事务所单位会员会费和执业会员会费。
第十三条 执业会员应当通过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交纳执业会员会费。
第十四条 会计师事务所申请终止时应当交清存续期的拖欠会费。
第十五条 市州注册会计师协会负责收取所属地区会费。
第十六条 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和市州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按照《协会章程》对会费交纳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第十七条 对未按规定及时交纳会费的会员，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和市州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采取提示约谈、暂缓年检、记入诚信档案等措施。

第四章 会费分配
   第十八条 会费分配坚持基数浮动、按区间比例分配的原则。
第十九条 市州注册会计师协会将本级单位会员会费和执业会员会费部分留用50%,另外50%应于每年5月30日前上交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留用部分作为市州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费。

第五章 会费使用
第二十条 会费使用贯彻合法合规、严守财经纪律、勤俭办会的原则。
第二十一条 会费取之于会员、用之于会员。在保障基本支出基础上，优先安排重点项目支出和战略性支出。根据《协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会费主要用于以下支出：
（一）召开全省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全省秘书长工作会议以及有关专项工作会议；
（二）支持注册会计师行业党的建设，以及行业统战和群团工作；
（三）制定行业管理规范，组织贯彻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规则，监督、检查实施情况；
（四）贯彻注册会计师审计数据规范、行业管理服务数据规范和会员电子证照等团体标准，支持行业团体标准推广落地；
（五）组织注册会计师登记入会和年度检查，对注册会计师的任职资格、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情况进行年度检查或专项检查；
（六）组织和推动行业人才选拔、培训、培养等工作；
（七）组织实施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八）组织业务交流，开展理论研究和行业宣传，提供技术支持；
（九）组织举办会员活动，提供会员服务；
（十）组织和推动行业信息化建设；
（十一）各专门（专业）委员会开展活动；
（十二）编辑出版《湖南省注册会计师》等刊物；
（十三）协调行业内、外部关系，支持会员依法执业，维护会员合法权益；
（十四）代表湖南省注册会计师行业开展国际交往活动；
（十五）支持行业发展，助力国家战略实施；
（十六）保证协会秘书处的正常运转；
（十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委托或授权的其他有关工作，以及理事会决定的其他工作。各市州注册会计师协会参照执行。
第二十二条 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建立会费收支账户，严格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会费用途使用会费。
第二十三条 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年度收支情况进行审计。
第二十四条 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应当严格执行财经法律法规，将会费用于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内使用，不得挪为他用；严格履行支出决策程序，确保会费支出合法合规、科学使用。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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